
 

法務部矯正署高雄戒治所為民服務 Q & A 

 

 

 

（一）戒護管理 

Q1.收容人多久可接見 1 次? 

Ans： 

 受刑人：依行刑累進處遇條例第 56 條規定，第四級受刑人每星期接見 

         1 次(任 1 天)、第三級受刑人每 4 天接見 1 次、第二級受刑人 

         每 3 天接見 1 次、第一級受刑人每天接見 1 次。另少年受刑人 

         依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第 74 條第 3 項規定，與 

         受刑人相同。 

 戒治人：依受戒治人處分執行條例第 22 條第 3 項規定，每週得接見 1  

        次。 

 觀察勒戒人：依觀察勒戒處分執行條例第 12 條第 2 項規定，每週得接 

             見 1 次。   

 收容少年：依羈押法施行細則第 72 條第 2 項規定，每日得接見 1 次。 

 勒戒少年：依觀察勒戒處分執行條例第 12 條第 2 項規定，每週得接見 

           1 次。 

Q2.每個假日都可以接見嗎? 

Ans：每個月的第 1 個星期日可辦理接見，其它特定例假日除本所另行公告 

     外，不辦理接見。 



Q3.接見時間多長?每次約幾分鐘? 

Ans：每日依來所辦理接見梯次多寡，排定接見時間，每次約 15 至 30 分鐘。 

Q4.接見人數是否有限制多少? 

Ans：因本所接見室空間有限，收容人接見時，家屬以 2 人為限。 

Q5.接見之對象限制? 

Ans：接見資格 

類别 級別 接見次數 接見資格 

受刑人 

未編級 

每星期１次 

（任１天） 

一. 配偶、直系血親、三

等親內旁系血親，二

親等內姻親。 

二. 未婚夫(妻)經收容

人提出申請，並檢具

證明文件核准後，即

可辦理接見。 

四級 

三級 每 4 天 1 次 於不妨害教化之範圍

內，得准其與非親屬接

見。 

二級 每 3 天 1 次 

一級 每天 1 次 

受戒治人 不限期別 
每週 1 次 

(任 1 天) 

配偶、直系血親、三親

等內旁系血親、二親等

內姻親。 

勒戒收容人  
每週 1 次 

(任 1 天) 
配偶及直系血親。 

收容少年  每天 1 次 

除家長須親自陪同收容

少年之朋友前來接見

外，親屬均得辦理接

見。 

註記 

每週及每天之計算方式如下： 

以週計算者係指星期日起至星期六止。另以日計算者則

包含國定例假日。 
>



Q6.接見方式如何?可否面對面接觸? 

Ans：接見方式以透明壓克力隔窗面對面方式進行，無法肢體接觸，如因時 

     間急迫路途遙遠，家屬可於住家附近之矯正機關申請遠距接見，以減 

     少往返之舟車勞頓。 

Q7.接見時可否攜帶物品交予或要求對方簽署重要文件? 

Ans�ú本所為服務民眾，家屬來所接見時，若有重要文件須交由收容人簽署， 

     可於辦理接見時交由承辦人員檢查，於接見結束後再轉交予收容人， 

     待完成簽署後再由收容人寄回。 

Q8.受觀察勒戒人是否算病人，有無前科紀錄之顧慮? 

Ans：受觀察勒戒人入本所觀察勒戒期間，是以病人身分，非受刑人身分， 

     因此沒有前科紀錄問題。 

Q9.觀察勒戒 1 次時間多長?要關多久? 

Ans：觀察勒戒期間 1 次為 2 個月，醫師評估報告約在 45 天至 55 天陳報地 

     檢署，由檢察官審核評估後，若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則開立釋票予 

     本所釋放。 

Q10.新收入所時，所內有日用品、棉被、衣物可供使用嗎?要花錢購買嗎? 

Ans：收容人新收入所調查時，會先詢問其是否須購買棉被、衣物等日用品， 

     如無錢購買，則先發給公家棉被借用，並請其通知家屬來所接見時，  

     為其寄入所需用品。 

Q11.三餐是否要自費？可以花錢買東西嗎? 

Ans：本所提供每位收容人三餐伙食，但受觀察勒戒人及受戒治人須自費。 

     收容人如有其他日常需求，可每日使用 200 元購物，物價較高之品項， 

     可報告申請另行購買。 



Q12.幾個人住一房，若天氣嚴熱有冷氣空調可使用嗎? 

Ans：本所一般舍房容納約 15 至 18 名收容人，為配合政府節能減碳政策， 

     每間舍房均裝設有 2 支電扇，於室溫 28 度時開啟使用。 

Q13.平時所內之作息時間如何? 

Ans：週一至週五本所輔導科皆有安排課程上課，夜間及假日則於舍房內休 

     息或看書寫信。 

Q14.可以穿自己喜歡的衣服嗎?天氣冷可以寄保暖衣物嗎? 

Ans：本所收容人平時僅能穿著公發之制服，天氣冷時會發給每位收容人冬 

     季夾克，裡面可穿著家屬寄入之禦寒衣服。 

Q15.天氣冷有提供熱水洗澡嗎? 1 天幾次? 

Ans： 

(一） 本所依規定每年 12 月 1 日至隔年 2 月 28 日，每一開封日有供應熱

水給收容人洗澡，每日 1 次。 

(二） 少年、65 歲以上老人及收容於病舍之病人，每一開封日皆提供熱

水沐浴。 

Q16.可以抽菸嗎? 可以打電話回家嗎? 

Ans：收容人如有抽菸習慣，可向本所合作社購買香菸，在不影響其他不抽 

     菸人的情形下，於指定地點及時間抽菸；而收容人如因要事須與家人 

     連繫，可申請電話接見。 

Q17.有宗教信仰者可以吃素食嗎?可以蓄留鬍鬚、留長髮嗎? 

Ans：本所尊重收容人之宗教信仰，有提供素食供收容人食用。另為考量衛 

     生及身份辨識需要，未同意收容人蓄留鬍鬚或長髮。 

Q18.可以預先告知收容人何時出所？以方便接回嗎? 

Ans：本所釋放收容人，均是接獲各地方法院與地檢署之釋票，才辦理各項 

      釋放手續，因此無法事先確定釋放日期並通知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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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在學之收容人申請返校考試，須經承審法官同意並以書面通知本所， 

     再由法警提帶至指定考試場所應考。 

Q20.若家中遇重大事故可否返家處理? 

Ans：收容人家中如遇有重大事故需返家處理時，依據監獄行刑法施行細則 

     相關規定，可由家屬攜帶相關證明文件至本所名籍股辦理返家探視或 

     返家奔喪之申請。 

Q21.在所內違規會影響刑期或勒戒積分嗎? 

Ans：觀察勒戒收容人之勒戒期間，如有違規，會影響其評估分數，進而影 

     響勒戒人出所的時間。 

Q22.家中小孩不聽話是否可請貴單位負責代為管教? 

Ans：家中小孩不聽話並非犯罪行為，本所收容的對象為受戒治人、受觀察 

     勒戒人、受刑人、以及少年被告與少年勒戒人，均須由地方法院(含少 

     年法院)及檢察署審理後，由法官或檢察官裁定羈押或收容，才會由法 

     警押送至本所，本所不得代為管教未經法院裁定收容之小孩。 

Q23.家中支柱在牢裡頓失經濟依靠，有無補助救濟方式? 

Ans：收容人如因入所後致使家中經濟產生困頓，可向各地縣巿政府社會局 

     洽詢相關協助方案。 

Q24.剛入所可以辦理接見嗎? 朋友可以接見嗎? 

Ans：收容人入所後當週即可辦理接見，依收容人之身分而有不同規定，詳 

     如問題 2。 

Q25.朋友可以寄信嗎?可回信嗎? 

Ans：收容人通信對象，與辦理接見資格相同，請參閱問題 2。 



Q26.收容人若已無直系血親，其它親友可以辦理接見嗎? 

Ans：收容人如無直系血親可來所接見，可提出申請，由其他親友攜帶相關 

     證明文件，至本所接見登記處辦理接見。 

Q27.辦理接見時是否可以送入飲食及物品（含藥品）？ 

Ans： 

（一）送入物品之規定： 

1.必需物品： 

（1）以生活上必需者為限，其種類及數量得加以限制。 

（2）送入方式如下：由收容人填具申請單及識別單經本所 

長官核准後寄予家屬，再由家屬將識別單貼於郵包上

以掛號寄入或於接見時寄入本所。 

2.藥品： 

（1）收容人不得申請送入藥品，所需之藥品得檢具醫師處方

簽經本所醫師同意後，由本所代購之。 

（2）但有特殊情形，由收容人檢具醫師處方，填寫申請單及

識別單經本所長官核准後寄予家屬。家屬寄入藥品時並

應附上保證書及具結人之身分證影本，經本所醫師檢查

後送入。  

（二）送入飲食之規定： 

1.受戒治人：接見時不得送入飲食，但農曆除夕至正月初五、1

月 1 日、2 日、母親節、端午節、父親節及中秋節可送入，

其種類及數量得加以限制。 

2.受刑人：每次接見時可送入飲食，其種類及數量得加以限制。 

3.收容少年：每次接見時可送入飲食，其種類及數量得加以限

制。 

4.勒戒少年：不可送入飲食。 

Q28.如何辦理電話預約接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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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 508 預約，經核對符合者，即告知接見時間、梯次及窗口。假日及 

     連續假期不受理預約接見之申請。 

�!


